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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个人执 业 存在五 种形式 ：合

伙 人 律 师、提 成 律 师、工 薪律 师、兼

职律师、行政辅助人员。其个人所得不

同，对其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征收依据、

征收 标准和征收方式也不尽 相同。近

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律师事务

所从业人员有关个人所得税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2 年第 53 号，以

下简称第 53 号公告），对于律师事务所

从业人员有关个人所得税问题进行了明

确，公告自2013 年1月1日起执行。同《关

于律师事务所从业人员取得收入征收个

人所得税有关业务问题的通知》（国税发

[2000]149 号）相比较，有关个人所得税

纳税事项发生了五个显著的变化。

一是税前扣除比例提高。作为律师

事务所雇员的律师从其分成收入中扣除

办理案件支出费用的标准，由现行在律师

当月分成收入的 30% 比例内确定调整为

在 35% 比例内确定。作为律师事务所雇

员的律师，与律师事务所约定按规定的

比例进行收入分成，那么律师事务所不负

担律师办理案件支出的费用，如交通费、

资料费、通信费等。在这种情况下，按税

法规定，律师当月的分成收入是可以扣除

办理案件支出的费用的，扣除标准须控制

在律师当月分成收入的 35% 以内。需要

提醒的是，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强化

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投资者个人所得

税查帐征收的通知》（国税发[2002]123

号）第四条规定，实行收入分成办法的律

师办案费用不得在律师事务所重复列支。

二是应税项目发生改变。第 53 号公

告规定废止国税发 [2000]149 号第八条

的规定，律师从接受法律事务服务的当

事人处取得法律顾问费或其他酬金等收

入 ， 应并入其从律师事务所取得的其他

收入 ， 即应税项目由“劳务报酬所得”调

整为“其他所得”，按照规定计算缴纳个

人所得税，税负随之发生了变化。

三是计税方法随之改变。《个人所

得税法实施条例》规定，劳务报酬所得，

属于一次性收入的，以取得该项目收入

为一次 ；属于同一项目连续性收入的，以

一个月内取得的收入为一次。劳务报酬

所得，减除法定扣除费用，适用 20% 的

比例税率。每次收入不超过 4 000 元的，

减除费用 800 元 ；4 000 元以上的，减除

20% 的费用，其余额为应纳税 所得额。

对劳务报酬所得一次收入过高的，可以

实行加成征收。对于其他所得，《个人所

得税法》规定是按每次取得的收入额依

照 20% 的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法

定扣除费用减除。

例 ：2013 年元月，律师程前从接受

法律事务服务的当事人处取得法律顾问

费 1.5 万元，计算其应缴个人所得税及其

税负变化。若按劳务报酬所得来计算 ：应

税所得额 = 分成收入-办理案件支出费

用标准 = 分成收入-分成收入 ×30%=  

15 000 - 4 500=10 500（元）；应纳税额

=10 500×（1 - 20%）×20%=1 680（元）。

按照其他所得来计算 ：应纳税 额 =（分

成收入-办理案件支出费用标准）×适

用税率 =（分成收入-分成收入 ×35%）

×20%=（15 000 - 5 250）×20%=1 950

（元）。可见，根据 53 号公告的规定，应

缴个人所得税增加了270元。

四是合伙人律师费用扣除方法可以

选择据实扣除或比例扣除。第53 号公告

第三条 规定 ：“合伙人律师在计算应纳

税所得额时，应凭合法有效凭据按照个

人所得税法和有关规定扣除费用 ；对确

实不能提供合法有效凭据而实际发生与

业务有关的费用，经当事人签名确认后，

可再按下列标准扣除费用 ：个人年营业

收入不超过 50 万元的部分，按 8% 扣除；

个人年营业收入超过 50 万元至 100 万元

的部分，按 6% 扣除 ；个人年营业收入

超过 100 万元的部分，按 5% 扣除。不执

行查账征收的，不适用前款规定。”也就

是说，执行查账征收的合伙人律师在计

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有据实扣除和比例

扣除两种方式，这对于纳税人来说存在

筹划空间。

在据实扣除中，合法有效凭据是指

合法的原始凭证。一般情况下，是指从

外部取得的各类发票和自制的各种内部

凭证 ；特殊情形下，泛指包括经济合同、

公证书、法院判决或裁定书、政府文件、

个人身份证复印件、银行单据、汇款单

据、收款收据、签收单据、境外公证机

构证明、付款证明、对账单、税务机关纳

税证明、中介机构或有关部门的证明等。

非法凭证不得作为财务报销凭证，也不

能在税前扣除。

五是扣缴义务人主体发生变化。劳

务报酬所得，其税款由支付报酬的单位

或个人代扣代缴。而其他收入则应由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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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雇的律师事务所按照规定代扣代缴个

人所得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

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扣缴

义务人应扣未扣、应收而未收 税款的，

由税务机关向纳税人追缴税款，对扣缴

义务人处应扣未扣、应收未收税款百分

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颉茂华  刘艳霞

铜陵有色循环经济项目的
投资风险识别、评估和应对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铜陵有色”）是我国特大型国有

工业企业，是新中国最早建设的重要铜

工业基地之一。公司的主要业务为铜矿开

采、铜冶炼、铜材加工以及金银的提炼，

副产品有硫酸、铁精砂硫铁矿砂等。铜陵

有色是我国最早建立循环经济工业园的

公司之一，早在20 04年便开始兴建，并

于2005年10月入选国家首批循环经济试

点企业。笔者拟对其循环经济项目的投

资风险与应对进行探讨，以期为我国资源

型企业进行循环经济项目投资带来一些

启示。

一、项目简介

公司自2008年以来投资的循环经济

项目主要有铜阳极泥资源综合利用技术

改造项目、铜冶炼炉渣资源综合利用扩

建项目、铜陵有色铜冶炼工艺技术升级改

造项目等。简述如下：

1.铜阳极泥资源综合利用技术改造

项目

公司原有的工艺和设备陈旧，阳极

泥中金银的回收率低，通过本项目可以

实现阳极泥的综合回收利用，生产更多黄

金、白银等稀贵金属，增加经济效益，并

可对稀贵金属进行深加工，延伸稀贵金

属产业链。

2.铜冶炼炉渣资源综合利用扩建项

目

公司下属子公司在铜熔炼和吹炼过

程中产出含铜的冶炼炉渣，其中吹炼渣已

可以进行综合回收，而熔炼渣则只能以

废渣形式出售给下游企业用于除锈或做

建筑骨料，经济效益很低。本项目从废弃

物中回收金属，提高了公司资源利用率，

开辟了原料供给的新渠道，培育了新的

经济增长点。

3.铜冶炼工艺技术升级改造项目

本项目是一项大型就地技术升级改

造项目，闪速熔炼、闪速吹炼的“双闪”

工艺是世界最先进的铜精矿冶炼技术之

一。利用“双闪”工艺对金昌冶炼厂的奥

炉系统进行改造，自主开发以处理低品位

杂铜为主的短流程再生铜生产系统，从

而实现了技术提升和节能减排的目的。

二、风险识别

循环经济项目投资的目标主要有两

个，一是在建设过程中能够正常完工，二

是在运营期能够正常运营并能达到经济

效益。按目标导向对风险进行识别，可知

建设过程中的风险因素主要有资金投入

中断、技术管理与不可抗力引发的事故

等；在完工后运营过程中的风险因素主要

有政策转变、运营失败等。具体归类和分

析如下：

1.政策风险

2005年以来国家所出台的与铜产业

相关的政策中，投资政策主要倾向于制

止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对铜冶

炼行业发展方向的要求是保护环境、综

合利用资源、优化产业结构和提高行业

壁垒。这虽然不利于企业短期盈利，但从

长期来看，行业资源逐渐集中，对大型以

及具有技术优势的企业的发展有较大好

处。而进出口政策中国家对阴极铜出口政

策则是随着经济状况不同不断变动。该

政策调整会影响国内外市场的铜价，在公

司大量进口铜精矿进行冶炼的情况下，一

旦国内市场铜价低于国际市场铜价，就

会给企业项目投资收益带来不利影响。

资本市场

此外，第 53 号公告还对律师业务培

训费用、律师事务所和律师个人发生的

其他费用和列支标准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即律师个人承担的按照律师协会规定参

加的业务培训费用，可据实扣除。律师事

务所和律师个人发生的其他费用和列支

标准，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个

体工商户个人所得税计税办法（试行）>

的通知》（国税发 [1997]43 号）等文件的

规定执行。律师事务所及其从业人员也

应当给予必要的关注。

（作者单位 ：深圳税桥税务师事务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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